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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济信用办〔2020〕5号 

 

 

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公共信用信息目录 

（2020 年版）》的通知 
�

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 

《济南市公共信用信息目录（2020 年版）》已经市社会信用

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全面、

及时、准确地做好信用信息报送工作。 

  

  

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（市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管部 人民银行莱芜中心支行  代章） 

2020 年 6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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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公共信用信息目录 

（2020 年版） 
 

 

 

 

 

 

日期：二零二零年六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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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编制说明 

 

按照《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（2015—2020 年）》 (济

政发〔2016〕18号）相关要求，济南市公共信用信息实行目录管

理。为贯彻国家、省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部署，规范公

共信用信息的归集，方便公共信用信息的管理和使用，市发展改

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单位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组织编制了《济

南市公共信用信息目录（2020 年版）》。  

公共信用信息目录是全市各级国家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的具

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公共企业事业单位、群团组织收

集信用数据、在履职过程中使用信用记录、开展行业领域信用管

理、实施信用联合奖惩的基本依据。 

按照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工程标准—公共信用信息资源

目录编制指南》，济南市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的主体类别分为法人和

其他组织、自然人两种，其中法人和其他组织包含企业法人、机

关法人、事业单位法人、社会团体法人等七类，自然人包含中国

公民、外籍人士、无国籍人三类；公共信用信息资源一级分类分

基本信息、行政执法信息、信用评价信息、其他信息四类。其中

基本信息包含主体识别信息、登记信息、户籍信息、资质资格信

息等六类，行政执法信息包含行政许可信息、行政处罚信息、行

政强制信息、行政征收信息等十类，公用服务信息包含拖欠公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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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费用信息、其他公用服务信息两类，信用评价信息包含信用

监管信息、社会评价信息、其他信用评价信息、黑名单信息四类，

其他信息包含投诉信息、异议信息、修复信息等四类。信息性质

共包含基本信息、良好信息、不良信息、其他信息四类。披露方

式包含社会公开、授权查询、政务共享。 

参考国家有关规定，公共信用信息目录事项中的自然人处罚

信息、法院自然人判决信息以及其他关于自然人的不良类信息确

定为政务共享类信息。 

信息有效期限是指公共信用信息对外提供查询的时间期限。

基本信息、业务信息等基础信息提供长期查询，其他类别负面信

息自产生之日起，公示期由信息提供单位根据相关政策明确，政

策未予明确的，公示期为一年。 

《济南市公共信用信息目录（2020 年版）》收录信息涉及市

级单位40家，涉及信息事项共4121 项。 

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，以及职能转变、简政放

权等改革的深化，我们将不断完善目录并进行动态调整。 

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，公共信用信息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信

息，如家庭住址、通讯方式、身份证件号码、健康状况、宗教信

仰等可反映相对人特征、状态的信息要进行技术屏蔽、模糊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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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2020年6月30日印发 


